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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採購法 核定底價人員 

招標方式及 

承辦單位 

開  標 驗  收 

採購金額 辦理規定 金 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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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驗人員 

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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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

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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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

員 

協 

驗 

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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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額採購 

1萬元以下 
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之招標,得不經公告程序,經使用單位內

部請購程序後，逕行填具「支出憑證黏存單」，免附估價單。 

1萬元

以下 

 使用單位逕洽廠商採

購,免附估價單。 

   
使用單位主管 

或計畫主持人 
   

逾 1萬元至

15萬元 

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之招標,得不經公告程序,經使用單位內

部請購程序後，逕行填具「支出憑證黏存單」，並附估價單。 

逾 1萬

元至 15

萬元 

使
用
單
位

主
管
或
計

畫
主
持
人 

使用單位逕洽廠商採

購,並附估價單。 

未達公告

金額之採

購其金額

逾公告金

額十分之

一者 

15萬元以上 

未達 150萬

元 

一、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,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,得以下列

方式之一辦理招標: 

1.依本法第四十九條規定,將公開徵求廠商提供書面報價或企劃書

之公告, 公開於主管機關之資訊網路或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,以

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畫書,擇符合需要者進行比價

或議價。.其自公告日起至截止收件日止之等標期應訂定五日以

上之合理期限。 

2.公開招標。其電子領標合理等標期不得少於五日。 

3.符合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,得採限制性招標。  

逾 15

萬元 

未達

150萬

元 

總
務
長 

1.除申請單位簽准採

限制性招標外，原

則上以公開招標或

公開徵求廠商提供

書面報價或企畫書

方式辦理。 

2.由總務處上網辦理

招標作業。 

事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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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計
室 

15萬以上未達 500萬 

一、財物： 

1.採購案申請人如為計

畫主持人，則為使用單

位主管。 

2.採購案申請人如為使

用單位主管，則由使用

單位上層主管指派。 

二、工程：營繕組組長。 

三、共同供應契約商品： 

1.採購案申請人如為計

畫主持人，則為使用單

位主管。 

2.採購案申請人如為使

用單位主管，則由使用

單位上層主管指派。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主
計
室 保

管
組
及
使
用
單
位 

委
託
規
劃
設
計
單
位 公告金額 

150萬元以

上未達 5000

萬元 

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、比價、議價﹑決標及驗收,除

有特殊情形者外，應由其主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。 

採購之招標方式,分為公開招標、選擇性招標及限制性招標。 

機關辦理公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，應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並公開於

資訊網路，其自公告日或邀標日起至截止投標或收件日止電子領標

之合理等標期，不得少於下列期限： 

1.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：11日。 

2.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之採購：18日。 

3.特殊或巨額之採購：25日。 

150萬

元以上 

未達

500萬

元 
校
長
或
其
授
權
人 

1.公開招標。 

2.選擇性招標。 

3.除符合政府採購法

第 22條之規定，且

經使用單位簽奉機

關首長核准者，得

採限制性招標。 

4.由總務處上網辦理

招標作業。 

總
務
長 

500萬

元以上 

未達

5000萬

元 

校
長
或
其
授
權
人 

總務長 

（含共同供應契約商品） 

查核金額 

5000萬元以

上 

未達 2億元 
5000萬

元以上 
校長或其授權人 

巨額金額 2億元以上 

 說明：1.所有採購案件均須依照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子法辦理。 

2.15萬元以下採購案件由各使用單位自辦。 

3.逾 15萬元案件須公開招標，由總務處上網辦理招標作業。 

4.職務宿舍修繕案須加會保管組,未達 15萬元案件由保管組自辦。 



 

 

 


